
2012年9月3日 星期一

Disclosure

A30

信息披露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Ａ

级

过去三个月

１．０１８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８０７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２１１６％ ０．００１８％

２０１２

年度上半

年

２．１７５３％ ０．００３１％ １．６２９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５４５６％ ０．００２９％

２０１１

年度

３．２５５４％ ０．００３６％ ３．０７４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１８０６％ ０．００２９％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５９６８％ ０．００２３％ ２．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４３２１％ 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３３９６％ ０．００４９％ １．９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０４％ ０．００４９％

２００８

年度

３．３１５１％ ０．００８３％ ３．４３４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１１８９％ ０．００７２％

２００７

年度

３．２２１９％ ０．００６３％ ２．４４４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７７７８％ ０．００４６％

２００６

年度

（

自基

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６７１８％ ０．００２２％ １．６２３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０２０％

Ｂ

级

过去三个月

１．０７８８％ ０．００２２％ ０．８０７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２７１８％ ０．００１９％

２０１２

年度上半

年

２．２９７９％ ０．００３１％ １．６２９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６６８２％ ０．００２９％

２０１１

年度

３．５０１４％ ０．００３６％ ３．０７４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４２６６％ ０．００２９％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８４２１％ ０．００２３％ ２．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８６８％ 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５８２９％ ０．００４８％ １．９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９７１％ ０．００４８％

２００８

年度

３．５６１５％ ０．００８３％ ３．４３４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１２７５％ ０．００７２％

２００７

年度

（

自基

金分级日起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１５９７％ ０．００８０％ １．５４４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６１５１％ ０．００６７％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交银货币

Ａ

注：图示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

６

个月。截至建仓

期结束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２

、交银货币

Ｂ

注：图示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

６

个月。截至建仓

期结束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为零。

申购份额的计算如下：

申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

基金份额净值

例一：假定

Ｔ

日某投资人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元申购本基金，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份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

，

０００

份

申购份数保留至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四舍五入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为零。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该份额对应的未付收益

例二： 假定某投资人在

Ｔ

日赎回

１０

，

０００

份本基金， 且假设该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为

１５．００

元，则其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赎回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５．００＝１０

，

０１５．００

元

赎回总额以人民币元为单位，保留至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四舍五入部分所代表

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

３

）转换费

１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２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出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或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转出交银精选、交银稳

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行业、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趋势、交银制造、交银价值、交银增利

Ａ

类、

Ｂ

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

Ａ

类、

Ｂ

类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用，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

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上述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出份额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行业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１

年

（

含

）

以内

０．５％

１

年

－２

年

（

含

）

０．２％

２

年以上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

、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

、

Ｂ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０．１％

１

年

－２

年

（

含

）

０．０５％

２

年以上

０

３

）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或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前

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前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无申购

费用的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原

则上按照转出确认金额对应分档的转入基金前端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前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转出与

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按照转出确认金额分档，并随着转出确认金额递减。 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申购补差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申购补差

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

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

制造

、

交银价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

交银趋势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５％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

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

制造

、

交银价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７％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３％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２％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

交银趋势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７％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

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行业

、

交

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

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

银价值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

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行业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货币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交银

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 ０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

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 ０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 ０

备注：同一基金的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４

）后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或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后

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不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但转入的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

后端申购费；从后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

份额和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且转入的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

金的后端申购费。 后端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出份额持有时间对应分档的转出基金后端申购费率减去转入基金

后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后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份额持有时间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申购补差

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Ｂ

类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

、Ｃ

类基金份额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

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

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

银制造

、

交银价值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

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

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

价值

－ ０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 ０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

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

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

银制造

、

交银价值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１．８％

１

年

－３

年

（

含

） １．２％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６％

５

年以上

０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

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

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

银制造

、

交银价值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０．８％

１

年

－３

年

（

含

） ０．６％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２％

５

年以上

０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货币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１．０％

１

年

－３

年

（

含

） ０．６％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４％

５

年以上

０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 ０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 ０

备注：同一基金的

Ｂ

类、

Ｃ

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５

）“

ｅ

网行”网上直销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为更好服务投资者，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以下简称“农行卡”）、交通银行太平

洋借记卡（以下简称“交行卡”）、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以下简称“建行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记卡（以

下简称“浦发卡”）、兴业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兴业卡”）、中信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中信卡”）、中国民生银行

借记卡（以下简称“民生卡”）和通联通道借记卡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工行卡”）、中国光大银行

借记卡（以下简称“光大卡”）、平安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平安卡”）的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目前，投资者可通过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ｅ

网行基金网上直销系统”（以下简称“

ｅ

网行”）办理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转换业

务，其中部分转换可享受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补差的费率优惠，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无优惠。

网上直销基金转换费率优惠业务仅针对以下范围：

①

由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精选、交银稳

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制造、交银价值，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

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

基金的日常

申购补差费

率

转出与转入

基金的优惠

申购补差费

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

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

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

健

、

交银成长

、

交

银蓝筹

、

交银先

锋

、

交银治理

、

交

银主题

、

交银制

造

、

交银价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０．６％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６％

通过

ｅ

网行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２００

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

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②

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行业，享受转出与

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

基金的日常

申购补差费

率

转出与转入

基金的优惠

申购补差费

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

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

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０．６％

通过

ｅ

网行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

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③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增利

Ａ

类

基金份额，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

基金的日常

申购补差费

率

转出与转入

基金的优惠

申购补差费

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

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

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

份额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

份额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０．６％

备注：同一基金的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通过

ｅ

网行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

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６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和已开通的其它基金转换业务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与网下（柜台模

式）日常费率相同，不享受优惠。

７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并应于调整后的收

费方式和费率在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４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１

）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的基金份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转出确认金额

×

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

转入确认金额

×

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对应的转出与

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补差费用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

固定金额的申购补差费）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Ａ

）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

额净值

其中：

Ａ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 （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

金的情形，否则

Ａ

为

０

）。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

产。

例一：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趋势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半年，转换申请当日交银趋势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０

元，交银成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趋势前端基金份

额转换为交银成长前端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成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５％＝５０５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０１

，

０００－５０５＝１００

，

４９５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００

，

４９５×０／

（

１＋０

）

＝０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００

，

４９５－０

）

／２．２７００＝４４

，

２７０．９３

份

例二：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２００

元，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增利

Ａ

类

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趋势前端基金份额（不通过“

ｅ

网行”），则转入交银趋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５％＝５１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５１０＝１

，

０１９

，

４９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

，

０１９

，

４９０×０．５％／

（

１＋０．５％

）

＝５

，

０７２．０９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

，

０１９

，

４９０－５

，

０７２．０９

）

／１．０１０＝１

，

００４

，

３７４．１７

份

例三：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精选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精选前端

基金份额（不通过“

ｅ

网行”），则转入交银精选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２５

，

０００×１．５％／

（

１＋１．５％

）

＝１

，

８４７．２９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２５

，

０００－１

，

８４７．２９

）

／２．２７００＝５４

，

２５２．３０

份

例四：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该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

６１．５２

元，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Ａ／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７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不通过“

ｅ

网行”），则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

Ａ

类

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８％／

（

１＋０．８％

）

＝７９３．６５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７９３．６５＋６１．５２

）

／１．２７００＝７８

，

１６３．６８

份

２

）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的基金份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转出确认金额

×

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

转入确认金额

×

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Ａ

）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

额净值

其中：

Ａ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 （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

金的情形，否则

Ａ

为

０

）。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

产。

例五：某投资者持有交银主题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主题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主题后端基金

份额转换为交银稳健后端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稳健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２％＝２５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２５

，

０００－２５０＝１２４

，

７５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２４

，

７５０×０＝０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２４

，

７５０－０

）

／２．２７００＝５４

，

９５５．９５

份

例六：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先锋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先锋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先锋后端基金份

额转换为交银货币，则转入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２％＝２５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２５

，

０００－２５０＝１２４

，

７５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２４

，

７５０×１．２％＝１４９７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２４

，

７５０－１４９７

）

／１．００＝１２３

，

２５３．００

份

例七：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蓝筹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三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蓝筹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８５００

元，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００

。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蓝

筹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８５０＝８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８５

，

０００×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８５

，

０００－０＝８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８５

，

０００×０．２％＝１７０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８５

，

０００－１７０

）

／１．０５００＝８０

，

７９０．４８

份

例八：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该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

６１．５２

元，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７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则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６１．５２

）

／１．２７００＝７８

，

７８８．６０

份

（

５

） 网上交易的有关费率

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农行卡、交行卡、建行卡、浦发卡、兴业卡、中信卡、民生卡和通联通道借记卡包括工

行卡、光大卡、平安卡的基金网上直销业务，持有上述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本公司网站办理开户

手续，并通过

ｅ

网行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通过

ｅ

网行办理本基金转换出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将

享受转换费中相应前端申购补差费率的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 通过

ｅ

网行申购本基金及进行基金转换时所

适用的具体优惠费率请参见公司网站列示的

ｅ

网行直销申购及转换费率表或相关公告。

通过建行卡每日累计认（申）购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最高限额为

５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

万元），通过浦发

卡或中信卡每日累计认（申）购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最高限额为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通过民生卡每

日累计认（申）购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最高限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０

万元），通过通联通道借记卡进行

网上申购的日交易金额限额以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为准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５６

；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ｌｌｉｎｐａｙ．ｃｏｍ

。

持有农行卡、民生卡或通联通道借记卡（包括工行卡、光大卡、平安卡）的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

人

ｅ

网行办理本基金的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ｅ

网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的单笔申购金额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

２００

元），不受网上直销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２００

份，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

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

６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各级基金份额按照不同的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额的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各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级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对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但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２５％

。 基金

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

日期顺延。

基金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营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持有人服

务费等。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４－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

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

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其他具体不列入基

金费用的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四）基金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率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 调高

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

费率、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 基金税收

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类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本次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了 “重要提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相关服务机构”、“基金份额的申

购、赎回及其他业务”、“基金的转换”、“基金的投资”、“基金的业绩”、“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以及“其他应披露

事项”等部分内容。

“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了本招募说明书所载相关内容截止日。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更新相关信息。

２

、“（二）主要人员情况”

“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更新董事会成员相关表述。

“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更新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情况。

“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

１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

更新相关表述。

“

２

、代销机构”

更新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２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更新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信息。

“九、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 部分

１

、“（一）申购和赎回的场所”

更新相关表述。

２

、“（七）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

２

、网上交易的有关费率”

更新相关表述。

３

、“（十）巨额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

２

、巨额赎回的处理方式”

更新“（

３

）巨额赎回的公告”相关表述。

４

、“（十三）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更新了本基金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十、基金的转换” 部分

１

、删除了原“（二）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２

、“（二）转换业务办理地点”

更新了本基金与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３

、“（四）转换业务适用的基金范围”

更新了转换业务开通情况。

４

、“（七）基金转换费用”

更新及增加了本基金与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费用表述。

“十一、基金的投资” 部分

更新“（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十二、基金的业绩” 部分

更新基金的业绩，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十二、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

更新基金托管人的法定代表人。

“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更新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信息披露。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上接A29版）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医疗保健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６１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及

《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 ———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 ———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

定额投资

）

——— ———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基金投资者在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具体办理时

间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

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

除外。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网上直销申购本基金， 单笔最低申购金

额（含申购费）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投资者追加申购时最低申购限额及投资金额

级差详见各代销机构网点公告。 机构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

金，单笔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为

１０

万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含申购

费）为

１０

万元；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９０％

———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０％

———

Ｍ≥１０００

万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持有期限

（

Ｎ

）

申购费率 备注

Ｎ＜１

年

１．８０％

———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３５％

———

２

年

≤Ｎ＜３

年

０．９０％

———

３

年

≤Ｎ＜４

年

０．４５％

———

Ｎ≥４

年

０

———

注：上表中，

１

年以

３６５

天计算。投资者通过日常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持有

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申购份额的数量限制，调整前的

２

个工

作日基金管理人将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

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不设最低赎回份

额和最低持有份额限制。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以

３６５

天计算。投资者通过日常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持有

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总金

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所有，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

费。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调整前的

２

个工

作日基金管理人将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本基金未开通转换业务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无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

直销机构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包括本公司的直销柜台（指融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机构理财部机构销售及服务深圳小组、服务北京小组、服务上海小组）和

网上直销

６．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

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等。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无场内销售机构。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

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８．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

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本公司网站上刊登的《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

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８．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

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

２

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

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基金投资者调低基金申

购费率、赎回费率。

本基金管理人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沟通并

确认，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起，自动参加上述四家代销机构正在开展基金网

银、电话银行等非柜台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活动。 有关申购费率优惠办法请

投资者查阅本基金管理人截至本公告日之前关于参加相关基金代销机构申购

费率优惠事宜的公告或查阅相关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及其更新。

８．３

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免长途电话费）、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了解相关

情况。

８．４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

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

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

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７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３８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担保进展情况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宋都股份为子公司杭州永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永都”）提供融资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具体

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宋都股份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

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杭州永都向民生银行融资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提

供保证担保，具体合同内容如下：

１

、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２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等。

３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

４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３８９

，

００７．１３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９０．３５％

，公司无逾期担保

事项，也不存在涉及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而应承担的事项。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５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６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６９％

，公司董事长韩方如女士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计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拟协议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集团）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亚星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协议转让“亚星化学”

部分股份的议案》，现将该议案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亚星集团同意向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盐业）转让其持

有的亚星化学

１７．５％

股份，并授权亚星集团法定代表人曹希波先生组织实施该

方案，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该股份转让事项尚未签订正式协议，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将在亚星集团

与山东盐业正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公告并申请复牌。

本次转让需有权部门批准后才能实施。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

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３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鞍山高新区科技路

１０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左强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

３

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

１６０

，

５６３

，

０４８

股，占本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１．８６％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

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６０

，

５６３

，

０４８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６０

，

５６３

，

０４８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６０

，

５６３

，

０４８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王智恒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荣信

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


